
专刊主编：蒋安杰 见习编辑：柳源远 美编：李晓军 责校：陈维华
２０２１年4月14日

星期三

电子信箱：angelar1102@163.com

法界动态

□ 胡建淼

  在某地的拆迁工作中，县政府为了按时完成拆

迁任务，启动建设项目，下发文件规定具有株连性

质的“四包两停”政策，从而导致该县多名公职人员

因为是被拆迁户的亲属而受到牵连，其中十几人被

开除或调离原工作岗位。有的公务员为了避免受

到拆迁户亲属的牵连，不得不忍痛和配偶离婚。

  所谓“四包两停”政策，是指公务员要对其作

为被拆迁户的亲属：（1）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

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

各种证件；（2）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3）包

其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4）包其不参与集体上

访和联名告状。如果这四项工作不能包揽完成，

那么政府要对完成不了“四包”的责任者，实行

“两停”处理——— 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即

“停职停薪”。曾有一时，这种做法在一些地方还

作为先进经验被宣传和推广。

  今天，虽然这种做法已被叫停，文件也被废

止和收回，但类似的做法依然存在。我们如何吸

取教训，防止类似制度和做法死灰复燃，就需要

对这种做法做一次“全身”的“法治体检”。

  不可否认，这类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按时

完成拆迁任务，特别是应对拆迁中的“钉子户”，是

有帮助的，但它的“合法性”我们不予认可。

  公务员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

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公仆。国家对公务

员的素质有高于一般公民的特别要求。公务员的

亲属在拆迁中拒不配合工作，让公务员出面，帮

助有关单位沟通，做好其亲属的思想工作，这样

要求也是可以的，公务员也应当配合。但如果公

务员完成不了“四包”任务，就要暂停其原单位工

作、停发工资，这就违反了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

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和纪律以及纪律处分都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作出明文规定。将“四

包”作为公务员强制性法定义务，并对未落实者作

出职务上和经济上的不利处分，缺乏公务员法的

明文依据，并违反公务员法职务法定原则。

  对于完成不了“四包”的公务员，暂停原单位

工作、停发工资，本质上是为无过错的公务员与

有过错的被拆迁户之间设定了连带责任，前者必

须为后者承担责任，这是一种不当联结，违反了

禁止不当联结的法治原则。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是发端于司法审查实践

的一项技术标准，要求国家公权力行为必须与立

法目的保持合理正当的关联。它基于实质关联性

之要求，阻却公权力主体作出公权力行为时，将

不相关的主体和不相关的行为因素进行无端关

联，从而导致让无故的主体承受他人行为的不利

后果，或者让一个主体过度承受一个行为的多种

不利后果。该原则在理论上渊源于比例原则、合

理性原则、禁止恣意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有着悠

久的思想渊源。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是禁止株连、责任自负原

则演化的最高成果。在人类的法治文明进化中，

从株连到罪责自负，从连带责任到个人责任，乃

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

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不惜对劳

动人民实施残暴的镇压措施，体现株连原则的连

坐制度最为典型。我国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

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相

坐之法，十家为伍，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

连坐。如不告奸，腰斩；匿奸与降敌同罪。我国《唐

律》明文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

六以上皆绞。”《唐律》关于株连的规定，一直为

宋、元、明、清所沿用。除族诛外，还有缘坐、连坐、

没籍等团体责任方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

株连原则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罪责自负原则，

“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社会主义

法治更不允许株连制度死灰复燃，禁止任何形式

的不当联结。

  如果在工作中不能坚持禁止不当联结原则，

就难以有效保护公民、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人为扩

大打击面和处理面，远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法

治化。我们不能让“四包两停”或类似的做法重现。

□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

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

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

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

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

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

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

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

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

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

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

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

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

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

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

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

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

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

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

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

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

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

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

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

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

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

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

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

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

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

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

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

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

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

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

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

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

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

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

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

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

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

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

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

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

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

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

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

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

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

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

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

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

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

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

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

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

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

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

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

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

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

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

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

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

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

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

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

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

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

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

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

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

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

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

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

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

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

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

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

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

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

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

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

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

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

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

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

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

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

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

□ 殷啸虎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应好友滕宗谅之邀

而写的一篇文章。它的开篇，就道出了写作这篇

文章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

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

之。”其中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是当时轰动

朝野的一桩公案。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榜进士，既是

范仲淹的好友，也是与范仲淹一同驻守边关、抵

御西夏的同僚。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兼庆州

（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为泾州（今甘肃泾川）

知州。庆历二年（1042年）秋，西夏李元昊兴兵进

犯泾原，北宋泾原路副使葛怀敏率军抗击，结果

在定川兵败身亡。西夏大军逼近泾州，“诸郡震

恐”。此时泾州城中兵微将寡，但滕宗谅沉着应

对，他召集数千农民穿上士兵的衣服上城防守，

并招募勇敢之士打探敌情，并告知周边州郡做好

防守准备。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滕宗谅又大

设牛酒，犒劳士卒，并对定川之战中的阵亡将士

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并优厚抚恤他们的家属。

当然，这样做也花费了不少钱，据说共动用了16

万贯的公款。此时，范仲淹又亲率环庆路的军队

前来支援，西夏军队见势不妙，被迫撤退。

  不久，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朝廷，出任枢密

副使，后又任参知政事。范仲淹便推荐滕宗谅接

替自己，担任了庆州知州。同时，朝廷委派郑戬出

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驻守泾

州，允许其便宜行事。郑戬素以行事果敢、不惧权

贵而著称。他到任后，便向朝廷举报滕宗谅挪用

公款之事，要求严厉追查；监察御史梁坚也就此

事对滕宗谅进行弹劾。宋仁宗得知后，“天威震

怒”，立即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今陕西彬

县）查办此案。燕度又发现了滕宗谅用这笔钱笼

络犒赏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以及夹带着馈赠自

己的亲朋好友等事实。滕宗谅见势不妙，担心更

多的人会因此受到牵连，干脆一把火将账本

烧毁。

  这样一来，等于是销毁罪证，不打自招，坐实

了自己的罪行。燕度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将

相关人员抓到邠州监狱，严刑拷问。在欧阳修给

朝廷的奏折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近来传闻燕

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

杻，所行拷掠，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

  朝廷中的一些人借此案大做文章，其实是醉

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标是借此打击滕宗谅的

同僚及好友范仲淹等人。对此，范仲淹也非常清

楚，所以上书一一列举事实，为滕宗谅辩白。在他

后来替滕宗谅写的《天章阁待制滕公墓志铭》中，

也专门就此事作了说明：“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

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

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

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谏官欧阳修

更是指责燕度等“无故意外侵陵，乃是轻慢朝廷，

舞弄文法。每见前后险薄小人，多为此态，得一刑

狱，勘鞫踊跃，以为奇货，务为深刻之事，以邀强

干之名，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所以广张声

势，肆意罗织”。直言燕度是“节外生事”，并说：

“朝廷本为台官上言滕宗谅用钱过多，未明虚实，

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动人心。若不早

止绝，则恐（李）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恐解

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用命向前？”

  宋仁宗正重用范仲淹等，也不想把事情搞得

不可收拾，便听从了范仲淹的建议，对滕宗谅从

轻发落，仅对他降一级，改任虢州（今河南灵宝）

知州。但这一处理遭到了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

史中丞王拱辰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

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

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

坐太轻，未合至公。”并以辞职相要挟：“臣所以不

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

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

言。”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也认为“滕宗谅在庆州所

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处罚太轻。于是，滕宗

谅于庆历四年（1044年）春被贬去岳州（今湖南岳

阳）任知州。这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

陵郡”的由来。

  滕宗谅到岳州后，决定重修岳阳楼，但又遇

到经费不足的问题。他之前就是因为动用公款惹

出大祸，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动用公款。据司马光

《涑水记闻》记载，滕宗谅“修岳阳楼，不用省库

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

官，官为督之”。即由官府帮助百姓追账，将追来

的钱用于修建岳阳楼。结果“民负债者争献之，所

得近万缗”。然而，他还是过于自负了，将这些钱

“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

  岳阳楼修建完成后，“极雄丽，所费甚广”，但

滕宗谅“自入者亦不鲜矣”。虽然后人对《涑水记

闻》中的这一记载表示质疑，认为是对滕宗谅的

栽赃陷害。但《涑水记闻》一书是司马光为撰写

《资治通鉴后纪》所收集的史料，还是比较严谨

的，所以这笔“糊涂账”也是有可能的。好在这不

是公款，而且当地百姓对此也“不以为非，皆称其

能”，朝廷自然也不会追究。而范仲淹也正好借撰

写《岳阳楼记》替滕宗谅翻案，并抒发自己的济世

情怀，为后世留下了这流传千古的名篇。

法治咖啡屋┩┩おおざざてて

从拆违中的公务员“四包两停”谈起
法治禁止不当联结

《岳阳楼记》背后的一桩公案

本科专业的基本概念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前沿关注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上海政法学院

合作共建全媒体时代

教育法律法规执行力研究与实践中心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4月6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上海政

法学院合作共建全媒体时代教育法律法规执行力研究与实践中

心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副司长

王大泉，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夏小和、校长刘晓红，以及双方

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会议由邓传淮主持。

  签约仪式上，王大泉介绍了共建全媒体时代教育法律法规

执行力研究与实践中心的背景情况，刘晓红介绍了前期筹备进

展。邓传淮、刘晓红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共建协议。“中心”将根据

当前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结合教育法治建设实践，对教

育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热点难点问题等开展系统、深入研究，为

教育立法、执法、普法等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聚焦教育政

策法规执行力的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探索全媒体视野下教

育法律法规宣传新模式，围绕中小学教育惩戒、依法治理“校

闹”、未成年学生保护等当前教育法治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拍

摄反映我国教育法治改革成果和成功经验的专题纪录片、专题

宣传片，开展正面引导，提高教育法律法规知晓度、执行力，提升

治理效能。

  夏小和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以及正在重点推进的中国

上合基地、人工智能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

生培养、上合组织国家纪录片拍摄等工作。他表示，学校将以本

次协议的签署为契机，整合法学、教育学、影视等相关学科资源，

组建结构合理的研究和拍摄团队，在人员、配套资金、办公条件

等方面予以保障，主动与政策法规司加强配合，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双方合作落地见效。

  邓传淮对“中心”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希望：一是顶层对标。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把好政治关、业务关、质量关。二是基础打牢。要完善“中心”

治理架构，压实责任，做好方方面面的基础工作。三是聚焦主业。

要紧紧围绕“提高教育法律法规知晓度、执行力，提升治理效能”

的建设目标，开展有重点性的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四是务实

为要。要结合教育法治建设实践，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热

点难点问题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

实效、干出效率、干出质量。他希望上海政法学院能够进一步健

全“中心”管理的体制机制，全力保障和凝聚跨学科的管理团队，

把“中心”建设成为有站位、有品位、有作为、有特色、有影响的高

质量研究与实践中心，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助力新时代教育法

治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举办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4月7日，华东政法大学“回望百年峥

嵘路，携手共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在松江校区举办。活动由校团委、党委教师工作部

主办，校学生会承办。校党委书记郭为禄，副校长周立志，以及学

校各相关职能部门、学院、团学组织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

  郭为禄代表学校致欢迎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积

累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9100多万党员“最好的教科书”。学

习党史就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铭记党和国

家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经验教训和伟大成就。我们

正处于全面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历史时代，广大青年党

员、团员、华政学子要做到学好党史校史，把牢思想之舵。从党史

校史学习中感受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更好地投身于党和国

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事业中。讲好党的故事，厚植家国情

怀。要争当党的故事的“主讲人”，带领广大学子正确了解我们党

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做时代建设者，践

行初心使命。要以实干担当的行动彰显初心，以奋斗进取的姿态

践行使命，争当时代的建设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中国人民大学

“加强党史教育 弘扬延安精神”
党外人士专题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4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加强

党史教育，弘扬延安精神”党外人士专题研修班开班式在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党委统战部部

长郑水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韩东晖出席开班式并讲

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部综合处处长张娓妮主持开班式。

  郑水泉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

陕北公学，与延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情感联系。党

外代表人士和党外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

业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始终重视统战工作在学校建

设和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重视党外代表人士和党外干部

的队伍建设工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

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

大决策。


